附件二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推廣行銷活動名稱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單位：新臺幣元
	收入明細
	支出明細

	行政院新聞局補助款
	金額
	項目
	金額

	自籌款
（應註明來源）
	  
	  
	  

	  
	  
	  
	  

	  
	  
	  
	  

	  
	  
	  
	  

	  
	  
	  
	  

	  
	  
	  
	  

	  
	  
	  
	  

	合計
	  
	合計
	  


（可自行延伸）
註：
向本局申請補助之項目，如有因赴國外行銷支付之生活（食宿）費，其金額應依「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
及「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」（臺幣美元匯率請依出發前一日臺灣銀行
公告之即期賣出匯率計算）相關規定調整，並請分列註明國家、城市（或其他）、人數及日數。
  
經手人（簽章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辦會計人員（簽章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負責人（簽章）
  
獲補助者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印章）
  
 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中華民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　

